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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冻结变动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近日，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，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叶湘武先生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存在

解除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生效的情况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解除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生效的基本情况

1、解除司法冻结情况

股东名称

是否为控股股

东或第一大股

东及其一致行

动人

本次解除司

法冻结股数

（股）

占其所持

股份比例

（%）

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

（%）

起始日 解除日期
执行人名

称

叶湘武 是 19,717,486 17.57 2.24
2023 年 1

月 31 日

2025 年 10

月 22 日

浙江省武

义县人民

法院

2、轮候冻结生效即转为司法冻结情况

股东名称

是否为控股

股东或第一

大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

本次轮候

冻结生效

数量（股）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

（%）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

（%）

是否为

限售股
起始日 到期日

执行人

名称
原因

叶湘武 是 4,106,600 3.66 0.47 否

2025年

10 月

22 日

2028年

10 月

21 日

贵阳市

云岩区

人民法

院

轮候冻

结生效

公司在获悉上述情况后，与叶湘武先生进行核实，了解到其目前未接收到任

何关于本次股份冻结变动事项的电话、邮件、书面等通知性信息，因此公司目前

暂无法知悉股东股份司法冻结变动的具体原因。

二、控股股东累计被司法冻结及司法再冻结的情况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叶湘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及司法再

冻结等情况如下：



股东名称
持股数量

（股）
持股比例

累计被冻结

数量（股）

占其所持股

份比例

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
冻结类型

叶湘武 112,252,286 12.76%
4,161,400 3.70% 0.47% 司法冻结

20,189,242 18.00% 2.29% 司法再冻结

叶湘伦 2,127,724 0.24% 0 0 0 /

毕元 304,300 0.03% 0 0 0 /

合计 114,684,310 13.04% 24,350,642 21.23% 2.77% /

注：上表中累计司法再冻结股份均处于质押状态；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

系四舍五入所致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控股股东叶湘武先生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解除冻结及

司法轮候冻结生效事项暂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

叶湘武先生所持有被司法冻结的股份，存在司法拍卖及后续被处置的风险。

由于控股股东存在债务纠纷的情况，若后续未能以其除持有公司股票以外的资产

偿还债务，上述被司法冻结的股份将被处置，公司的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，公司

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《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》；

2、《持股5%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》。

特此公告

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0 月 24 日


